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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二 零 零 九 年 七 月 八 日 會 議  

有 關 「 協 助 本 地 企 業 發 展 品 牌 及 產 品 開 發 」 議 案  

進 度 報 告  

 

目 的  

  政 府 一 向 致 力 協 助 本 地 企 業 發 展 及 推 廣 品 牌，以 提

升 企 業 的 價 值 和 競 爭 力 。 多 年 以 來 ， 我 們 向 企 業 提 供 了

各 方 面 的 支 援 ， 範 疇 包 括 在 推 廣 、 設 計 、 創 新 科 技 、 知

識 產 權 、 測 檢 認 證 、 融 資 等 各 方 面 的 支 援 。 我 們 同 時 亦

與 業 界 緊 密 合 作 ， 商 討 如 何 協 助 及 鼓 勵 香 港 企 業 在 內 地

和 其 他 市 場 發 展 及 推 廣 品 牌 。  

 

2 .   在 立 法 會 二 零 零 九 年 七 月 八 日 的 會 議 上，議 員 通 過

了 「 協 助 本 地 企 業 發 展 品 牌 及 產 品 開 發 」 的 議 案 。 本 文

件 旨 在 向 議 員 綜 合 匯 報 有 關 主 要 工 作 的 進 展 。  

 

香 港 品 牌  

3.   政 府 將 繼 續 以「 香 港 品 牌 」作 為 宣 傳 平 台 ， 在 海 外

和 內 地 宣 揚 本 港 作 為 亞 洲 國 際 都 會 的 優 勢 ， 吸 引 海 外 和

內 地 人 士 到 來 投 資 、 就 業 、 升 學 或 旅 遊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為

「 香 港 品 牌 」 注 入 新 動 力 的 工 作 也 持 續 進 行 。 政 府 早 前

已 廣 泛 諮 詢 市 民 的 意 見 ， 為 「 香 港 品 牌 」 共 建 願 景 。 現

階 段 政 府 正 制 訂 宣 傳 及 推 銷 策 略 ， 以 期 於 明 年 向 本 地 、

內 地 及 國 際 人 士 推 廣 注 入 新 元 素 的 「 香 港 品 牌 」。  

 

貿 發 局 的 推 廣 活 動  

4. 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（ 貿 發 局 ）繼 續 於 內 地 及 新 興 市 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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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 辦 香 港 產 品 展 、 研 討 會 、 設 立 香 港 館 、 組 織 外 訪 團 及

舉 辦 品 牌 推 廣 活 動 ， 以 協 助 香 港 企 業 在 境 外 展 示 及 推 廣

香 港 產 品 。 貿 發 局 計 劃 於 本 年 九 月 至 來 年 十 月 ， 於 內 地

及 新 興 市 場 分 別 舉 辦 約 50場 及 30場 的 推 廣 活 動 。  

 

5 .  此 外，貿 發 局 現 時 在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及 香 港 會 議 展 覽

中 心 共 開 設 了 三 間「 香 港 設 計 廊 」供 展 示 香 港 品 牌 產 品 。

除 了 位 於 機 場 離 境 大 堂 的 一 間 ， 另 一 間 剛 於 2009年 7月 在

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禁 區 內 開 設 。  

 

支 援 中 小 企 的 措 施  

6.   工 業 貿 易 署 的 中 小 企 業 發 展 支 援 基 金 會 繼 續 資 助

有 助 提 升 中 小 企 業 競 爭 能 力 的 項 目 ， 包 括 和 品 牌 推 廣 有

關 的 項 目 。 例 如 基 金 最 近 批 出 了 一 個 項 目 ， 於 今 年 八 月

在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舉 辦 的 「 香 港 潮 流 精 品 展 」 內 設 立

一 個 香 港 產 品 展 示 區 ， 讓 中 小 企 業 在 龐 大 的 目 標 消 費 群

中 展 示 其 品 牌 產 品 。  

 

7 .   另 外，工 業 貿 易 署 的 中 小 企 業 市 場 推 廣 基 金 會 繼 續

協 助 中 小 企 業 參 與 市 場 推 廣 活 動 。 二 零 零 九 年 六 月 ， 財

務 委 員 會 批 准 額 外 撥 款 十 億 元 以 延 續 這 兩 項 基 金 （ 發 展

支 援 基 金 和 市 場 推 廣 基 金 ） 的 運 作 。  

 

協 助 港 資 企 業 開 拓 內 銷 市 場  

8.   內 地 市 場 為 香 港 企 業 提 供 很 大 的 商 機，而 提 升 產 品

的 技 術 和 品 質 、 以 及 建 立 品 牌 亦 有 助 港 商 進 入 內 地 市

場 。 政 府 與 內 地 有 關 部 委 ， 包 括 廣 東 省 部 委 一 直 就 支 持

港 資 企 業 轉 型 、 升 級 及 開 拓 內 銷 方 面 進 行 交 流 。 在 今 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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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月 十 九 日 舉 行 的 粵 港 合 作 聯 席 會 議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上 ，

兩 地 政 府 更 確 定 支 持 港 資 企 業 轉 型 、 升 級 及 開 拓 內 銷 ，

是 推 進 粵 港 更 緊 密 合 作 的 重 點 工 作 之 一 。 特 區 政 府 已 將

業 界 的 意 見 和 建 議 交 予 內 地 有 關 部 委 ， 當 中 包 括 簡 化 檢

測 認 證 程 序 、 港 資 企 業 開 設 分 銷 和 零 售 店 舖 手 續 ， 以 及

向 企 業 提 供 內 地 消 費 市 場 的 資 訊 等 。 政 府 會 與 內 地 有 關

當 局 保 持 聯 繫 ， 跟 進 落 實 便 利 措 施 的 情 況 (例 如 「 不 停 產

轉 型 」和「 多 次 內 銷、一 次 報 關 」)，及 反 映 業 界 的 訴 求 。 

 

9 .   另 一 方 面，政 府 鼓 勵 各 商 會 舉 辦 內 銷 推 廣 活 動，並

會 繼 續 支 持 貿 發 局 在 內 地 不 同 地 方 舉 辦 「 香 港 時 尚 購 物

展 」。 內 地 各 省 市 亦 會 不 時 舉 行 交 易 展 銷 會 ， 我 們 會 與 內

地 有 關 當 局 商 討 ， 希 望 協 助 港 商 利 用 這 些 平 台 與 內 地 經

銷 商 接 洽 ， 以 開 拓 內 銷 商 機 。  

 

加 強 與 內 地 合 作 保 護 知 識 產 權  

10.   知 識 產 權 署 與 香 港 海 關 一 直 與 內 地 專 責 保 護 知 識

產 權 的 部 門 ， 包 括 國 家 知 識 產 權 局 、 國 家 工 商 行 政 管 理

總 局 商 標 局 、 國 家 版 權 局 和 海 關 總 署 ， 保 持 緊 密 和 良 好

的 合 作 關 係 ， 致 力 加 強 內 地 與 香 港 企 業 對 兩 地 知 識 產 權

法 規 及 相 應 保 護 措 施 的 認 識 ， 藉 以 提 升 兩 地 企 業 保 護 和

管 理 知 識 產 權 的 能 力 和 水 平 。  

 

11 .   粵 港 保 護 知 識 產 權 合 作 專 責 小 組 於 今 年 七 月 十 六

日 在 廣 州 舉 行 了 第 八 次 會 議 ， 並 計 劃 於 下 一 年 度 合 辦 研

討 會 、 培 訓 班 和 交 流 活 動 等 ， 以 加 強 兩 地 企 業 對 知 識 產

權 的 認 識 和 保 護 意 識 。  

 

12 .   知 識 產 權 署 會 繼 續 透 過 宣 傳 推 廣 活 動，例 如 舉 行 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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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 專 題 講 座 、 研 討 會 等 提 供 資 訊 ， 以 鼓 勵 知 識 產 權 擁 有

人 適 當 地 保 護 及 管 理 其 知 識 產 權 (如 提 出 註 冊 申 請 )。該 署

亦 會 繼 續 透 過 《 内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立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

安 排 》 下 成 立 的 「 商 標 工 作 協 調 小 組 」， 與 國 家 工 商 行 政

管 理 總 局 商 標 局 共 同 探 討 便 利 兩 地 企 業 申 請 商 標 註 冊 的

措 施 。  

 

發 展 工 廠 大 廈 成 為 品 牌 產 品 的 展 銷 中 心  

13.   行 政 長 官 在 剛 發 表 的 二 ○ ○ 九 至 一 ○ 年 施 政 報 告

中 ， 宣 布 推 行 新 措 施 ， 鼓 勵 活 化 舊 工 業 大 廈 ， 目 的 是 透

過 促 進 重 建 和 整 幢 改 裝 現 時 空 置 或 使 用 率 偏 低 的 工 業 大

廈 ， 早 日 提 供 合 適 的 土 地 和 樓 面 空 間 ， 配 合 香 港 的 經 濟

和 社 會 需 要 ， 包 括 高 增 值 經 濟 活 動 的 發 展 (例 如 六 項 優 勢

產 業 )。  

 

14 .  根 據 促 進 整 幢 改 裝 工 廈 的 政 策 建 議，符 合 申 請 準 則

的 大 廈 業 主 ， 可 在 現 有 大 廈 的 使 用 期 內 或 直 至 現 行 契 約

期 屆 滿 之 前 (以 較 早 者 為 準 )免 繳 豁 免 費 用，將 整 幢 工 廈 改

作 非 工 業 用 途 ， 包 括 展 覽 中 心 。 如 果 業 界 認 為 有 需 要 在

香 港 成 立 展 銷 展 覽 中 心 ， 可 考 慮 在 符 合 新 政 策 (包 括 樓 齡

及 規 劃 )的 要 求 下 於 整 幢 改 裝 的 工 廈 內 設 立 此 類 設 施 的 可

行 性 。  

 

檢 測 和 認 證  

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 

15.   政 府 在 今 年 九 月 十 七 日 宣 布 成 立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

局 。 該 局 會 聯 同 業 界 ， 於 六 個 月 內 制 訂 產 業 的 三 年 發 展

計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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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判 測 試 服 務  

16.   在 二 零 零 九 /一 零 年 度 ， 政 府 計 劃 把 大 約 78,000 項

食 物 測 試 工 作 外 判 ， 測 試 範 圍 包 括 防 腐 劑 、 二 氧 化 硫 、

重 金 屬 和 殘 餘 除 害 劑 。 部 分 私 營 化 驗 所 已 擴 大 其 認 可 範

圍 ， 涵 蓋 外 判 計 劃 所 需 的 新 增 測 試 項 目 。 此 外 ， 政 府 化

驗 所 已 安 排 多 項 計 劃 (包 括 驗 證 試 驗 計 劃 )，以 支 援 本 港 檢

測 產 業 的 發 展 。  

 

內 地 當 局 的 接 納  

17.   政 府 會 與 內 地 當 局 進 行 磋 商，探 討 可 否 根 據《 内 地

與 香 港 關 於 建 立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 下 的 服 務 貿 易

開 放 /貿 易 投 資 便 利 化 措 施 ， 接 納 本 港 認 可 化 驗 所 的 測 試

報 告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我 們 亦 會 透 過 各 個 部 門 和 機 構 ， 在 內

地 推 廣 本 港 的 檢 測 和 認 證 服 務 。  

 

人 力 培 訓  

18.   為 配 合 檢 測 和 認 證 產 業 的 需 要 ， 職 業 訓 練 局 (職 訓

局 )一 直 開 辦 有 關 的 訓 練 課 程 ， 包 括 食 物 科 技 、 製 藥 及 配

藥 、 生 物 醫 學 、 營 養 學 、 紡 織 、 電 機 工 程 、 汽 車 及 產 品

測 試 。 這 些 課 程 的 修 讀 期 ， 由 短 至 10 小 時 的 課 程 至 三 至

四 年 的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不 等。現 時 這 些 範 疇 約 有 1,300 個 職

前 訓 練 課 程 學 額，每 年 大 約 有 400 名 副 學 士 畢 業 生，另 外

亦 有 700 個 在 職 技 術 提 升 課 程 學 額。職 訓 局 會 繼 續 與 業 界

緊 密 合 作 ， 確 保 其 課 程 切 合 業 界 的 需 要 。  

 

認可服務 

19. 為支持檢測及認證產業的發展，香港認可處會繼續監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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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可服務的需求，並因應資源情況提供新服務。同時，香港認

可處會繼續與國際及地區認可組織聯繫和合作，透過相互承認

協議擴展本港檢測及認證產業的營運前景。香港認可處目前已

與54個經濟體系（包括香港所有的主要貿易夥伴）共72個認可

機構簽訂互認協議。 

 
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

工 業 貿 易 署  

 

二 零 零 九 年 十 月  


